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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４〕４８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烟草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滇有关单位：

《云南省烟草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烟草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烟草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推进全省烟

草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建立云南省烟草产业发展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职能

联席会议在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要求，适时分析

全省烟草产业发展形势；研究提出全省烟草产业发展目标、任

务；拟定全省烟草产业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研究全省烟草产业发

展重大问题，指导、监督、协调解决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直有

关部门及中央驻滇有关单位烟草产业发展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完成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联席会议组成

联席会议总召集人由副省长丁绍祥担任，召集人由省政府副

秘书长李石松担任，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厅、水利厅、

卫生厅、地税局、政府研究室、统计局、法制办、新闻办、国税

局、烟草专卖局和云南中烟工业公司为成员单位 （组成人员名单

附后）。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省政府办公厅。具体职责是：承担联

席会议日常工作，负责通报全国及全省烟草产业发展形势和各

地、各成员单位开展烟草工作情况；分析研究我省烟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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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协调解决跨部门间涉及烟草产业发展的问

题，向联席会议提出解决我省烟草产业发展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督促涉烟违法犯罪大要案件的查处，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

事项，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建立联络员制度，各成员单位确定１名处级领导担

任联络员。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由省政府副秘书长李石松兼任。

三、联席会议及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工作规则。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１－２次

会议，也可根据工作需要或领导要求临时召开。联席会议由总召

集人或召集人主持召开。根据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邀请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共同研究工作。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规则。联席会议办公室原则上每

季度召开１次例会，沟通情况，总结上季度工作，研究本季度工

作安排和有关重点工作事项。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主持。

因工作需要或成员单位要求，经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同意，可临时

召开办公会议。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和确定的工作任

务，及时、主动研究和解决我省烟草产业发展的问题，互通信

息，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切实维护我省烟草产业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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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烟草产业发展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

总召集人：丁绍祥　 副省长

召 集 人：李石松 　省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于明祥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卫昆 　省财政厅副厅长

王平华 　省农业厅副厅长

王仕宗 　省水利厅副厅长

张宽寿 　省卫生厅副厅长

段雨澜 　省地税局副局长

李　坚 　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胡利人　 省统计局副局长

张学武 　省法制办副主任

田虎青 　省新闻办副主任

蔡　杰 　省国税局副局长

余云东 　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局长 （总经理）

朱绍明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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